山东省水路交通条例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1.将第四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路交通工作的领导，将水路交通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进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加强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与水路交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建设、养护和维护资金，支持和保障水路交通事业发展。”
2.将第八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应当对航道规划建设用地、用海予以优先保障。”
3.将第九条修改为：“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水行政、自然资源等部门编制全省航道规划，按照规定程序报经批准后公布实施。

“全省航道规划应当符合流域、区域综合规划和水资源规划、防洪规划，并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其他有关规划相衔接、协调。”
4.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在规划通航的河流上建设拦河闸坝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航道发展规划技术等级，同步建设通航建筑物或者预留通航建筑物位置，并应当征求所在地设区的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意见。

5.将第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港口规划应当体现合理利用岸线资源的原则，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并与江河流域规划、防洪规划等其他有关规划相衔接、协调。”
6.将第二十条第一款修改为：“新建、改建、扩建港口危险货物作业建设项目，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安全条件审查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7.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港口应当设置与其吞吐能力或者通过能力相适应的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接收与处理设施、设备；船舶污染物、废弃物的接受与处理应当纳入所在地环境卫生统一管理。”
8.将第四十二条修改为：“浮桥运营人应当配备满足浮桥运营需要的浮桥操作员。浮桥操作员应当熟悉浮桥架设、拆解、维护技术，并具备船舶和浮桥承压舟基本安全和操作技能。”
9.第四十三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水上交通安全责任制，加强水路交通安全预防、预警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及时协调、解决水路交通安全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并予以财政保障。”
    10.第五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船舶违反限航、禁航规定强行通过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禁止船舶进出港口或者责令停航，并可以对责任船员给予暂扣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三个月至六个月的处罚。”
    11.删去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七条。
    此外，根据机构改革情况，对法规中有关部门名称进行统一规范，并对相关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作出相应修改。
